
加拿大矿业投资环境和政策解读 

 

一、 投资环境 

加拿大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稳定；法律制

度健全；政策公开透明；市场化程度高；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劳动

力受教育程度高；自然资源丰富；制造业及服务业发达；基础设施

完善；地理位置优越，通过NAFTA，向南可辐射至美国和墨西哥。世

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加拿大在全球最具竞

争力的1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4位。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

报告2019》显示，加拿大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22位。毕马威

（KPMG）2016年竞争选择报告指出，全球10个国家之中（包括成熟

及高增长率市场），加拿大是成熟市场国家中最具商业成本竞争力

国家﹐整体排名第2。综合考虑劳动力成本、设施成本、运输成本、

及税务以及数字化服务、研发服务、企业服务和制造业服务等支持

性服务，以及加币汇率近年下跌等因素﹐加拿大商业成本较美国低

14.6%。 

能源行业、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是加拿大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自然资源及相关行业对GDP的贡献率保持在13-15%。货物贸易出

口中40%的产品来自资源相关行业。加拿大高科技产业发达，在核

能、水电、通讯、航天、环保、交通、石化、地球物理勘探、生物

工程、医学、造纸、客运车辆和小型客机制造等方面拥有先进的技

术和设备。 



加拿大是世界第三大矿业国，生产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超过60

种。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资料，加拿大是全球钾盐生产的领导

者，镉、钴、钻石、宝石、金、石墨、铟、镍、铌、铂族金属、 

盐、钛精矿和铀的产量位列全球前五。 

据加自然资源部最新资料， 2017年加拿大矿产品出口总额970

亿加元，占加拿大出口总额19%，主要出口产品包括铝、铜、金、铁

钢、铁矿石、镍、银、铀、锌、钻石、碳酸钾和煤，主要出口市场

为美国（占53%）、欧盟（占22%）、中国（占5%）。加拿大勘探与

开发者协会年会（PDAC）是迄今世界上组织最成熟、参会人数最多

和最重要的商业性国际矿业大会，每年3月在多伦多举办。目前，

PDAC会员超过8000个。2019年，第87届PDAC共有1100多个公司参

展、2.6万人参会。 

二、 加拿大的矿业权管理体系 

加拿大矿业管理部门分为联邦和省两级，两级间分工、协作，

除了例如环境、矿山复垦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省区之间协调的问

题，通常两级间按照各自的立法管理权限履行各自职责。加拿大矿

业管理部门主要包括： 

1.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是加拿大联邦政府部门之一，旨在加强对加

拿大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提高资源性产品的竞争力。自然资源部

是在１９９５年由能源、矿物及资源部与森林部合并而成立的。自

然资源部下设地球科学司、能源司、森林司、矿产及金属司及战略



评价司，在能源、森林、矿产和金属等领域树立了科学技术的标准

规范。具体组织机构包括了加拿大林务局、地球科学部、能源部、

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特遣部、公共事务及投资组合管理部、首席科

学家办公室等等。另外，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还下设“加拿大核安全

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加拿大联邦—纽芬兰省海上石油委

员会”“加拿大联邦—新斯科舍省海上石油委员会”等８个独立行

使职责的监管机构。 

2. 国家能源委员会 

根据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会法》，国家能源委员会于１９５

９年设立，是隶属于国家自然资源部的能源监管联邦机构，通过自

然资源部部长向议会报告工作，但独立行使监管职能。主要职责是

管理加拿大国际及省际方面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公用事业等行

业，确保国内能源供应和资源的有效开发，且通过加拿大自然资源

部部长向议会负责。 

加拿大能源管理体制在纵向层面上，省区一级也设有矿业管理

专门机构，独立地行使矿产资源管理职责。职责范围主要包括对本

省区内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及矿山建设的全过程管理，职责目标

主要是保证规划决策的科学性、矿山建设的合法性和维护投资人的

合法权益，以本省区内矿业相关的投资带动地方经济的稳步增长。 

三、 矿业立法 

在加拿大，矿产资源归个人、国家或省所有。所有国有土地上

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联邦宪法的背景下，加拿大的１３个省区



对其区域范围内自然资源的管理拥有很大的权限。除了联邦宪法对

矿业管理有原则性的规范外，各省区拥有自己的矿业法，自行承担

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开发和管理的立法工作，以及劳工、环保和

工作安全等不直接与矿产资源挂钩但间接影响矿业活动方面的立法

工作。 

在立法上，加拿大联邦新矿业法已获得省立法议会和政府常务

委员会通过，并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８日签署生效。此次修订的

重点内容包括：巩固与土著居民的磋商机制或框架性内容；解决矿

产资源勘探开发与私有土地之间的矛盾；改变过去通过纸质图件和

网络进行室内矿业权登记、矿业公司与矿业权检查员必须到现场实

地标记的情况，实行新的矿权登记途径方法，鼓励大型矿业企业进

行大规模的矿业权登记，推动矿业向前发展。对各省区国有土地的

矿产勘探开发，加拿大联邦政府主要通过《领区土地法》和《加拿

大采矿条例》，并对努内瓦特、育空和西北这３个少数民族地区国

有土地的矿产勘探开发活动进行监管，而各省区也分别就各自区域

内的采矿活动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联邦及各省区政府鼓励开展矿

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活动，对于外商的矿业投资态度积极，认可进入

经许可的矿产区域勘探矿产资源，承认矿业权人享有勘探、开发和

生产矿产资源的权利，这一切推动了加拿大把矿业作为本民族的支

柱产业，充分发挥矿产资源在全国及省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四、 矿业权申请 

在加拿大开发矿产，须取得采矿权和地上权。采矿权由勘探许



可（类似于中国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有效期５年，仅收取名义

费用）、勘区证（打桩或在地图上确定勘探范围，有效期１年可申

请延期，要求最低勘探投入量）、和采矿租约（赋予采矿权和处置

权，需每年缴纳租金，可有条件转让）组成，地上权即为土地使用

权在加拿大进行勘查开采，需要进行矿业权申请审批，以获得矿业

权。在加拿大，矿业权包括初级许可证、勘矿许可证、矿产索取证

和采矿租约４种，其中初级许可证、勘矿许可证和矿产索取证为勘

查类证照，采矿租约为采矿许可类证照。加拿大对初级许可证和勘

矿许可证的取得一般不做限制，对矿产索取证的取得则有评估这样

的限制，而采矿租约的取得还必须满足诸如矿山设计及环保等一系

列要求。加拿大矿业权分为勘探和开采两种权利。有的省采用勘探

权、采矿权“两权合一”的方式，勘查许可证可自动转为采矿租

约，勘探权人可自动过渡为采矿权人，而有的省采用勘探权和采矿

权分设的方式，勘查许可证不能自动转为采矿租约，勘探权人不能

自动过渡为采矿权人，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但勘探权人优先享有获

得采矿权的权利。当然所有程序都要获得相应的土地权利。根据加

拿大当地矿业法律规定，在一级市场上取得采矿权，大致需要经历

以下阶段：申请勘探许可、圈定矿区范围、取得采矿租约。首先，

１８岁以上的加拿大公民（需证明其在申请前６０日已完成勘察认

知培训项目）或者公司对于联邦或省区所有的土地可申请探矿权，

而对于私有土地一般通过协商方式获得。如果在矿区发现资源前景

则进入第二阶段，着手勘查作业前申请人应提交勘探计划并获得勘



探许可。取得探矿权证照的持有人通过对该矿区下桩或标定以圈定

范围。进行评估后，结果须向矿产登记人报告，并根据具体情况对

社会公开，且应按规定完成每年单位面积的最低勘探投入量。最

后，取得矿区的采矿租约后，可转让或自行开采进行处置，此时还

应提交项目情况说明书、原住民咨询，及完成矿山环境评价和矿山

闭坑的复垦计划，否则矿山建设和开采活动将无法正常进行。 

五、 矿业权评估 

加拿大实行矿产评估准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Ｇｕｉ

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Ｐ

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该标准和规则源自多伦多证交所和安大略

证券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在年终报告中对于矿业标准的一个特别建

议，该建议提出加拿大矿业、冶金和石油协会（ＣＩＭ）应建立一

个专门机构审议矿产估价且提出了估价方法。该建议后被采纳，加

拿大矿业、冶金和石油协会矿产估价特别委员会（ＣＩＭＶａｌ）

于２００３年制定该标准和准则，因此该标准和规则也被称为“Ｃ

ＩＭＶａｌ标准和准则”，同时ＣＩＭＶａｌ也制定了诸如推断的

资源储量等分级规则。“ＣＩＭＶａｌ标准和准则”中标准包括了

估价基本原则、评估师资格、评估报告基本要求等内容，具有强制

性；准则包括了评估途径、储量资源量参数选取等内容，具有很强

的指导作用且允许专业裁定。根据ＣＩＭＶａｌ标准和准则，估价

的原则包括实质性、透明性、独立性、胜任性和合理性，５大原则

需体现在评估的全过程之中。３种公认的估价途径包括收益途径、



市场途径和成本途径，且在矿产开发利用的４个不同阶段里要选用

适合该阶段的评估途径。此外，在加拿大要成为资格估价师条件苛

刻，一般是至少拥有５年矿业资产估价经验，经证实在矿产估价方

面经验丰富的专家，但根据ＣＩＭＶａｌ规定，成为估价师既不需

要统一考试，也不需要审查注册，只需要具备经证实的行业经验且

隶属于声誉良好的专业协会或自律性专业组织即可。行业自律对于

估价师至关重要，但由于现实利益的侵蚀，加拿大也逐步认识到一

定的外部约束是必要的。据了解，目前加拿大正在以加拿大工程师

专业协会和美国评估师协会为参考筹建评估师协会以进行行业内的

外部约束。 

六、 关于矿业投资的相关政策 

矿业作为在众多投资领域中较为特殊的组成部分，其投资政策

对于加拿大这样的矿业大国影响深远。加拿大以其良好的投资环境

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投资资本，并以政策改革、高效管理及财政等方

式进一步完善整个投资环境。 

加拿大目前实行对新建矿山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加速折旧的

对象包括采矿机械设备和选矿设备、直接为矿山生产服务的交通设

施等。此外，加拿大还对部分矿产的开发实行损耗补贴，这种损耗

可在税收中抵扣，损耗的概念较为严格，仅适用于层状工业矿床的

所得税。加拿大联邦政府及省政府对于外国投资所给予在税收、商

业贷款、矿业权使用地质信息准入等方面的待遇与对本国投资所给

予的待遇条件差不多。加拿大还致力于通过下列途径完善投资环



境：（１）及时披露政府资助的地球科学信息；（２）提高政府管

理和服务水平；（３）增强税率和税制的竞争力；（４）增进矿业

投资和融资的便利化；（５）完善基础设施等。 

除此之外各省区政府还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大大鼓励了外商

对加拿大的矿业投资。概括起来，政策优惠涉及内容较广，不仅包

括了税收补贴、行政程序、外汇管理等方面，而且也包括完善基础

设施、电价物价优惠、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 

七、 矿业税收政策 

对于矿业这样的从投资到收益周期性强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加

拿大虽然是一个高福利、高税负的国家，但也为矿业投资提供了优

惠的税收政策。 

加拿大在税收上实行联邦、省和地方３级课税制度，联邦和省

区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权由省赋予。

由于实行联邦制，各省税收政策自主权大，对于税赋种类和征收方

式等灵活处理。通常，联邦政府征收的税赋有公司所得税、燃料

税、商品税（包括销售税和关税等），省区政府征收的税赋有公司

所得税、资本税及商品税，地方政府征收的税赋有房产税和商业税

等。加拿大各省区（爱德华王子岛除外）都对其辖区范围内从事矿

业开发生产的公司征收矿业特许权使用费、矿业税或者矿地税。除

《矿业税法》相关规定有所差异外，大部分省区只对公司在采矿阶

段的经营所得利润征收矿业特许权使用费、矿业税或矿地税。加拿

大矿业税收计算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１）固定费率的许可证税



收制度，按照单位重量收取；（２）从价费率的许可证税收制度，

按照产值的一定比例收取；（３）与利润挂钩的许可证税收制度，

按照利润多少收取；（４）混合许可证税收制度，按照固定从价制

与利润挂钩制相结合收取。在加拿大从事矿业活动，可享受来自联

邦及省区政府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减低税率和应税收入，从而获

得更大利益。概括而言，联邦和省在所得税上的税收激励有：资源

补贴，勘查和产前开拓支出的１００％划销，递进折旧，全部流动

股票和其他减除政策与变通。具体到各省区的税收政策：新不伦瑞

克省在公司所得税和权利金之外，对超过１０万加元的超额纯利润

征收１６％的采矿税，而对１０万加元以下的纯利润不征采矿税。

据中国矿业贸易网的最新报道，魁北克省将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开始，对矿业公司征收采矿税和利润税中较高的一项，目前最高的

税费仅为１６％，同时，政府也将设立融资基金及电价方面的优惠

来刺激采矿加工工业的发展。 

 


